
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

监发[2005]120 号）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

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 2015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说

明如下： 

报告期内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。

2015 年 6 月 26 日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入资产绿地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地集团”）100%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

记完成。2015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

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办理完毕。因此，公司截至 2015 年末的对外担保

包括了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绿地集团的对外担保及重大资产重组实

施后上市公司新增对外担保。 

1、对外担保情况（不包括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互相之间提供

的担保） 

截止 2015 年末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

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金额 

(万元) 

担保类型 担保期 

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1,455 连带责任担保 2006.6.13-2017.6.13 

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,025 连带责任担保 2014.8.27-2017.6.15 

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11 连带责任担保 2014.8.27-2017.7.15 

华源集团 5,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04.3.19-2005.11.1 

上海早陆晚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624 连带责任担保 2015.4.9-2016.4.9 

上海早陆晚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76 连带责任担保 2015.5.18-2016.5.18 

合计 40,491   

经核查，上述对外担保均为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绿地集团的对外

担保，履行了当时绿地集团的内部审批程序。 

2、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互相之间提供的担保情况 

截至 2015 年末，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互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

额为 681.21 亿元，其中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的 2015 年下半年度新

增担保金额为 99.78 亿元。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绿地集团为子公司及

其子公司互相之间提供的担保履行了当时绿地集团的内部审批程序，

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的 2015 年下半年度新增担保经过了公司股东大

会的审议批准。 

根据以上核查情况，我们认为：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担保均为对子

公司及子公司互相之间提供的担保，风险可控，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



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；公司对外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及决

策程序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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